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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 

何平均 朱晶景 

（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，湖南 长沙 410128） 

【摘 要】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和基本细胞，其发展离不开财税政策的支持和引导。本文在分析了湖

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的基础上， 提出了促进其可持续、快速、协调、稳定、全面发展的财税支持对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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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内以城镇为中心，以农村为基地，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性经济，是行政区划中承上启下、

联系城乡、沟通条块的关键层次。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，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和手

段，在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十分重要的导向功能和作用。湖南作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实验的先导区，从2010 年1 月1 日起，

开始调整和完善财政体制，推行以“分税共享、统一规范，存量不动、增量调整，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，精简高效、注重基层”

为原则的财政“省直管县”改革，其中79 个县市全部实行财政“省直管县”，这给全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次新的机遇和

挑战。 

一、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分析 

1、经济增长速度加快，但产业结构不合理 

2010 年，湖南省县域经济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（GDP）10450.06 亿元，占全省总量65.7%，比2009 年提高0.7 个百分点。然

而，县域经济作为地方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，总体水平依然较低。从整体实力看，除部分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实力较强外，

绝大部分县域经济基础薄弱，其发展势头明显落后于大中城市。2010 中国GDP 百强县排行榜（数据以2009 年为准），湖南上

榜县（市）仅4 席，且均分布在长沙地区；第九届中国中部百强县（市），湖南上榜的县（市）达17 个，绝大部分分布在东部

县（市），中西部县（市）极少。 

从产业结构来看，东部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二、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，而中西部地区，大多数县域经济仍未摆脱传统的经

济模式，农业仍是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，农业产业化水平低，市场化程度不高。县域经济中的工业不仅所占比重低，而且产业

层次低，附加值小，对农业和服务业的带动能力不强。 

2、特色和支柱产业逐渐形成，但竞争优势不强 

近年来，湖南省各县（市）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提升县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，致力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产业特色的转

型升级发展之路。但是真正的特色产业不多、不强，国内知名品牌太少。湖南绝大多数县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支柱产业，

缺乏全国驰名的特色品牌产品。如各县域茶叶品牌纷繁复杂，但如“金井”、“怡清源”、“君山银针”等知名茶品牌比例较

少，缺少王牌劲旅，竞争优势有待提升。 

3、城市化进程加快，但产业集聚和辐射功能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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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湖南城市化在工业化的有力推动下步伐明显加快。2008 年湖南城市化率为42.15%，比2000 年上升12.4 个百分点。

但与全国相比，还存在一定的差距。一是城市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比有差距，2008 年湖南城市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.55 个

百分点，不仅低于沿海发达省份，而且还低于湖北（45.2%）、山西（45.11%）等中部省份。二是湖南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

有差距，2008 年湖南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.1，未达到1.4-2.5 的合理比值范围。三是湖南城市化与非农就业水平有差

距，2008 年湖南非农就业比重（N）/ 城市人口比重（U）为1.36，相对偏高，表明湖南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，影响了县域经济

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。由于工业化进程缓慢、城镇化水平较低，县域缺少主导产业和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大中型企业，

城镇经济对整个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度不大，产业集聚和辐射功能较弱。 

4、财政收入增长较快，但财源结构单一 

分税制特别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实施以来，县域经济发展平稳，县级财政稳步增加。2010 年全省县域财政总收入623.09亿

元，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33.4%，较2009 年提高2 个百分点。但是，总体而言，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、乡镇企业和县属国有、

集体、民营等中小企业，企业规模较小、科技含量低、经济效益不高，使得财源结构单一，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县域财政收入

过分地依赖于涉农税收和非税收入。农村基础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、文化等公共产品支出项目不断加大，专项资金配套

要求不断增加，县级财政的缺口不断扩大。 

5、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，但城乡差距持续拉大 

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566 元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622 元，实际分别增长6.5%和10.8%。由于长期以来的城

乡二元经济结构、城乡基础设施、社会保障体系等的差异，在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。2010 

年，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为10944 元，为1990 年的10倍有余。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虽在2010 年稍微缩小为2.95：1，但总

体趋势仍在递增。1990—1994 年，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值由2.40：1 逐年扩大到3.37：1；1995—1997 年该比值

有所下降，1997 年缩小为2.56：1；但从1998 年开始，该比值又逐步上升，2009 年扩大到3.07：1。此外，湖南城乡居民基尼

系数由2000 年的0.376 扩大到2007 年的0.418，呈现上升趋势。 

二、运用财税政策支持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

1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

一是加大对新型工业化的财税政策引导和支持。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，把推进工业化作为县

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，把产业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。积极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向“专、精、特、新”方

向发展，提高附加值，提升产业竞争力。 

二是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财税支持力度。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，鼓励企业自主研发；发挥税收杠杆作用，利用税收优惠

政策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；通过财政贴息制度，吸引信贷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用于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；运用财政资金对

重点技术推广项目和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扶持，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。 

三是增加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财政投入，推动工业优化与升级。财政可运用中小企业担保准备金、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转

化补助资金、技术改造贴息政策等，实现产业升级改造。 

四是设立结构调整基金，奖励结构调整。实现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的方式向由工业、服务业、旅游业、文化产业和农业

共同带动增长的方式转变。同时，通过结构调整基金鼓励中小企业顺应市场，培植核心竞争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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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强化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集群，提高区域竞争力 

一是立足自身的区位、资源条件和经济基础，优化特色产业布局，形成具有规模效益的特色产品、特色企业、特色产业，

实现以特色取胜，以特色促发展。在发展特色产业基础上，重点扶持和开发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，形成主导产业，努力培育和

形成一批特色主导产业群，实现集约发展和规模经济。 

二是依托联合效应、集聚效应、扩散效应，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引导各种开发区、工业园区进行建设。选择一

些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大项目、好项目，推选一批高产出、高效益、低污染、低能耗的项目，大力做好各种配套服务，打造优

势产业集群。 

三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良好的服务，着力培育县域公共服务产业集群。通过财政补贴、税收优惠等措施，鼓励采取灵活

多样的投融资方式，允许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服务产业，在竞争的环境下向规模化、产业化发展，创造快速增长的条件和空间，

打造县域公共服务优势产业集群。 

3、加快城镇化进程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

一是要多方筹集财政资金，用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，增强城镇对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综合承载能

力。 

二是放大政府投资集聚吸纳金融资本、社会资本、外来资本投入城市建设的“乘数效应”，创新投融资机制，根据基础设

施的性质适当采用BOT、TOT、BT、PPP、ABS 模式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运营。 

三是通过城市支援农村、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，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；通过发挥城市的信息、

技术和资金、人才等优势支持三农建设，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。 

4、完善财政支农政策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

一是根据“公共财政”的要求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，使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广大农村地区，促进地区之间经济、

社会的协调发展。 

二是继续加大财政农业投资力度，调整财政支农的范围和重点。现阶段财政支农应突出以下重点：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和生

态环境保护建设，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；加大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力度，促进农业优质、高效；支

持农业产业化发展，增强农业内部积累能力；支持社会化服务体系及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，推进农业生产的社会化、专业化、

市场化。 

三是落实和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，保证相应配套资金的到位。加大农机补贴的力度，促进农业机械化，提高农业生产率。

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，提高农民参保的积极性。 

四是整合财政支农投入，完善支农资金管理体制。建立规范、公开、民主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，对由不同渠道管

理的农业项目和资金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安排，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。同时，加强各个环节的监管，提高资金使用

透明度和使用效益。 

5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，优化财政分配结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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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在“乡财县管”以及“省直管县”财政体制的新背景下，优化财政分配结构，规范县乡财政收支行为。加强预算外收

入管理和税收征管，做到依法依规征管，应收尽收，确保市场的税费公平。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，逐步减少税收返还、基

数返还、体制补助和地区间的不平等政策和不合理因素。 

二是转变理财方式，提高财政服务质量。通过财政支持、多方筹资的方式构建投融资平台，组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，

解决企业融资难题。同时，整合各类投资基金，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。 

三是从财力上支持县乡解困。按照“明确责任、综合治理、激励约束、分类指导”的原则，建立“以奖代补”激励机制，

将中央财政支持与地方工作实绩挂钩，注重帮扶与激励并重，充分调动各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 

四是创新财政扶持手段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积极探索和开展财政资金市场化运作方式，使财政资金在促进县域经济

发展上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，进一步提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效果。 

（注：基金项目：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《“两型社会” 背景下农业基础设施供给质量和效率研究》（ 编号：

09JD22），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《湖南省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资管理研究》（编号：11C0659）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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